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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文豪議員有關巴士服務的信件

謝謝你於 2018 年 4 月 24 日的來函。本局現就題述事宜回

覆如下。

《道路交通（車輛構造及保養）規例〉（第 374A 章）第 74 條規

定巴士可以運載的站立乘客總數。運輸署就各型號的專營巴士進行

車輛類型評定時，須確保其設計和構造（包括計算最高乘客量）能符

合相關規例的要求。目前有關法例內可運載的站立乘客人數的標準

與英國及歐盟相關法例的標準相若。

至於運輸署在與各巴士公司檢視有關巴士路線的服務班次

峙，除參照《巴士路線發展計劃中有關改善及減少服務的指引〉

（「〈指引〉」）中有關增加巴士車輛及／或班次的條件（即個別路線

在繁忙時段最繁忙的半小時內的載客率達 100%及在該一小時內的

載客率達 85% ）外，亦會彈性考慮其他因素（例如為較長途路線乘

客提供更舒適的乘車環境及區議會意見等），增加車輛行走，以提

高服務水平。如個別巴士路線持續輪候人龍偏長且等候時間較長，

運輸署會因應實際情況，要求巴士公司適度加強服務班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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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庭、議員有關要求，運輸署會檢視現時法例對巴士上站立

乘客數目的要求，考慮實際情況包括不同路線的乘車環境及對車輛

服務的需求，以研究是否有空間作出修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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